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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江苏上市公司协会《关

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公司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

司协会关于维护资本市场未定的倡议，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、稳定发展。 

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，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

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为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

益，公司、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，维护公

司股价稳定、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。 

一、公司控股股东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六个

月内，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通过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

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，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

25,000,000 元，同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增持的公

司股份。 

二、鼓励公司董事（独立董事除外）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出

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公司的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。 

三、公司控股股东提出公司 2015 年中期分配预案，以截至 2015 年 7 月 31

日公司总股本 406,601,5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5元人民币

（含税），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203,300,785.50 元。 

四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，公司将加快推进各

项工作，确保本次重大事项的顺利推进。 

五、公司坚持规范运作，踏踏实实做好企业，通过强化公司品牌运作，提升



 

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，不断提升公司业绩，并通过交易所

互动易平台等方式与投资者保持沟通，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，用实实在在的业绩

回报股东。 

六、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、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，努力树

立良好的市场形象，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、稳定发展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0 日 


